花蓮縣政府人事處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08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作業程序說明
	1、 配合縣府預算作業辦理退休意願調查，經核准於3個月前提出申請。

2、 於WebHR新增退休資料產製退休事實表，並請申請人檢附證明文件。
3、 人事單位審核資料並簽會擬退人員服務單位後陳核機關首長。

4、 層轉銓敘部審定。

5、 轉發退休金審定函並發放退休金。

6、 確認退休人員是否符合三節慰問金照護資格。

	控制重點
	一、給與種類：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二、申請期限：退休案應於退休生效日前 3 個月內由服務機關彙轉銓敘部審定，且依法須「現職」公務人員，始得辦理退休，是以，退休案至遲應於退休生效日之前1日送銓敘部審定；惟已依規定在退休生效日之前申請退休，但因服務機關作業不及或疏失，致未於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0條所定3個月期限報送退休案者，不受3個月期限之限制。又未依規定於退休生效日前3個月內由服務機關彙轉者，應併於退休事實表中勾選如因作業不及，致退休金、優惠存款等權益受損由本人自行負責之切結聲明。

三、年資採計：

(一)得予併計之年資：
1.曾任編制內有給專任且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務人員。

2.曾任編制內有給專任之軍用文職年資，經銓敘部登記有案，或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

3.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

4.曾任編制內雇員、同委任及委任或比照警佐待遇警察人員年資，經原服務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

5.曾任公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職員，經原服務學校覈實出具證明者。

6.曾任公營事業具公務員身分之編制內有給專任職員，經原服務機構覈實出具證明者。

7.其他曾經銓敘部核定得以併計之年資。

(1)各款得予併計之年資，以未曾領取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離職退費或年資結算給與等退離給與者為限。

(2)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之年資併計，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仍適用退撫新制實施前規定。

(3)中華民國87年6月5日以後退休、資遣生效，其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義務役軍職人員年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亦得採計為退休、資遣年資。

(二)年資採計上限：

1.舊制任職年資，最高採計30年。

2.新、舊制年資併計，最高採計35年。

3.任職年資逾35年者，其前、後年資之採計由當事人取捨。

4.依退休法規定繳納基金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年資，依其本人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本息，按未採計之退撫新制實施後年資占繳費年資之比例計算，由退撫基金一次發還。

(三)年資計算：

1.舊制任職年資退休金計算

(1)一次退休金

A. 基數內涵：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新臺幣930元。
B. 計算方式：任職滿5年者，給與9個基數，每增1年加給2個基數；滿15年後，另行一次加發2個基數，最高總數以61個基數為限。未滿1年者，每1個月給與1/6個基數。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2)月退休金

A. 基數內涵：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
B. 計算方式：每任職1年，照基數內涵5%給與，未滿1年者，每1個月給與5/1200；滿15年後，每增1年給與1%，未滿1年者，每1個月給與1/1200，最高以90%為限。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另十足發給新臺幣930元。
2.新制任職年資退休金計算

(1)一次退休金

A. 基數內涵：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加1倍。
B. 計算方式：每任職1年給與1.5個基數，最高35年給與53個基數。未滿1年者，每1個月給與1/8個基數。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C. 中華民國84年7月1日後初任公務人員且服務逾35年者，自第36年起，每年增給1個基數，但最高給與60個基數為限

(2)月退休金

A. 基數內涵：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年功）俸加1倍

B. 計算方式：每任職1年，照基數內涵2%給與，最高35年，給與70%為限。未滿1年者，每1個月照基數內涵1/600給與。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C. 中華民國84年7月1日後初任公務人員且服務逾35年者，自第36年起，每年增給1%，以增至75%為限；未滿1年者，每1個月照基數1/1200給與，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
3.兼領月退休金之退休給與，各依其應領一次退休金與月退休金按比例計算之。
(四)、特殊年資採計規定
1.臨時人員
(1)採計條件：按月於政府預算項下支相當雇員以上薪資之不定期僱用人員。各機關定期約僱或定期僱用之臨時人員，於僱用期滿經繼續僱用者，視為不定期僱用。
(2)採計時間：以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前之臨時人員年資為限－中央機關採計至61年12月；地方機關採計至62年1月。（銓敘部84年3月2日84台中特四字第1102306號函）
2.約僱人員

(1)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後(61年12月27日)之約僱人員年資均不得採計。（銓敘部66年11月25日66台楷特三字第1199號函）
(2)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84年7月1日以後之約僱人員適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其年資不得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3.約聘人員

(1)採計標準：聘用人員聘用條例公布施行後(58年4月28日)至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前(61年12月27日)，未列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之聘用人員，得比照臨時人員年資採計規定辦理。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且列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之聘用年資始得採計。
(2)採計時間：未列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比照臨時人員年資採計時間(中央機關採計至61年12月止，地方機關採計至62年1月)辦理；列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者，採計至84年6月30日止。
(3)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84年7月1日以後之聘用人員適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其年資不得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銓敘部86年9月12日86台特二字第1465857 號函）
4.公營事業人員

(1)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應為編制內有給專任之職員年資，且離職時未領取退休、資遣給與，經各該公營事業機構核實出具證明者。
(2)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84年7月1日以後之公營事業人員年資，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於轉任之日起3個月內，由轉任人員申請按其任職年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值總和，一次全額由轉任人員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逾3個月補繳者，另應加計利息。但最遲應於轉任之日起5年內完成補繳，逾5年者，該年資不予併計。
5.軍職年資
(1)義務役年資：87年6月5日以後退休生效人員，其曾任義務役軍職人員年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得依其檢具之退伍令或其他退伍證明文件採認併計。
(2)下列年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得由服務機關或銓敘部檢具相關證件，函請國防部參謀本部人事參謀次長室(或陸、海、空軍司令部等)或縣市政府查證是否得予併計及採計，再依其查證結果辦理：
A. 軍事學校基礎教育年資及未備足證件之義務役年資。
B. 志願役年資。
C. 軍中聘雇年資（以編制內之聘雇年資為限；84年7月1日至87年6月30日止之年資，須全額補繳退撫基金費用始得併計，自87年7月1日改適用勞動基準法之後年資均不得採計）。
D. 金馬地區自衛隊隊員折抵役期之年資。
E. 已服國民兵役或服義務役者之大專集訓、軍訓課程得折抵役期之年資。
(3)撤職或因案離職之軍官轉任公職，其曾任軍職年資，准予併資退休，但不計算退休給與，至於擇領月退休金者，該項年資不予併計。
(4)85年12月31日以前退伍，已核給30 年以上軍職年資之退伍金者，即使尚有基礎教育或未併計核給退伍金之年資，亦不得併計公職退休年資。
(5)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志願役年資須將原繳納之軍人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移撥公務人員退撫基金帳戶後，始得併計；義務役年資則須經補繳公務人員退撫基金費用後，始得併計；但補繳費用本息，由公務人員與初任機關各負擔35%與65%。補繳期限與其他得予併計之年資規定相同。
(6)84年7月1日起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者，其軍職已辦理退伍之年資應與公務人員年資合併計算，舊制年資以30年為限，新舊制年資合計以35年為限。
(7)89年11月21日兵役法施行法修正施行當時在營服役人員，以及其後徵集服義務役之軍官、士官、常備兵及替代役役男，曾在高級中學或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得以8堂課折算1天之標準折減義務役役期，最多折算30天。89年2月2日前服補充兵者，依其退伍令記載日期採計為退休年資；另依銓敘部99年8月19日部退三字第0993204752號令規定，89年2月2日以後服補充兵役者，得依其補充兵證書所載曾受軍事訓練日期，申請補繳退撫基金，再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又服補充兵役前曾參加大專集訓年資者，亦得檢具大專集訓證書所載折合役期天數，申請補繳退撫基金，再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6.因案停職獲准復職人員
(1)如補發停職期間全部薪俸者，該停職期間得予併計。(考試院71年8月20日台71考秘議字第3072號函)

(2)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84年7月1日以後之停職人員，於復職補薪之日起，應完成停職期間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繳納，始得予併計退休年資。
7.教育人員

(1)曾任公立學校教職員年資，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休金，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之年資，得予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必要時得向教育人員主管機關查證）；惟公教人員新舊年資合計，舊制年資仍以30年為限，與新制年資累計最高仍以35年為限。
(2)懸缺代課教師年資：得予採計。(銓敘部64年10月8日64台為特三字第31421 號函）
(3)試用教師：依教育部88年5月11日台（88）人（三）字第88046832號函略以，公、私立學校教師於58年2月以後曾任中等以下學校試用教師且符合任教當時法令所訂試用教師登記資格，未經辦理登記取得試用教師證書者，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其曾任試用教師年資，同意從寬採計辦理退休、資遣及撫卹。再查該部92年7月3日台人（三）字第0920079306B函略以，公立學校教師於85 年2月1日前曾任公私立學校教師年資之採計，重行規定：公、私立高中職以下學校教師，退休年資之採計應為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年資，所稱「合格」，係指符合任教當時法令所訂各級各類學校教師或試用教師遴用資格，退休時並由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審核認定者。
(4)前述教育人員年資：如係屬退撫新制實施後之年資者，必須依規定繳納教育人員退撫基金後，再於轉任公務人員時移撥退撫基金帳戶，始得併計。
8.保育員年資
  保育員納編前之任職年資(助理保育員及代理保育員年資不適用)，因已領取由政府編列預算核給之離職互助金，僅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以成就公務人員自願退休條件或支領月退休金之條件，但不得再計算任何退休給與。至於所稱不計算之退休給與，應包括月退休金、一次退休金、自願退休年滿55歲加發之一次退休金、本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項增給之補償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以及優惠存款利息等任何退休給與。
9.職業訓練師年資
  曾任職業訓練師年資，以檢附服務機關出具之歷任職務及成績考核證明書（如附表二），得據以採計該項年資。
四、應備表件：

(一)退休事實表1份。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1份。

(三)相片1張。

(四)經歷證件（歷任服務機關之派令或銓審函，79年以前之經歷一律附派令或銓審函）。

(五)考績通知書（最後1年考績）。

(六)存摺封面影本2份（新制與舊制指定委託代付銀行各1份，可以同時選擇台灣銀行，或新制指定台銀、一銀或合庫／舊制指定郵局或台銀）。

(七)退撫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1份。

(八)退休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九)其他證明文件：

1.服務證明。

2.因公受傷成殘服務證明。

3.公務人員保險殘廢證明書。

4.不堪勝任職務證明書。(開立日即為退休生效日)

5.退伍令、任官令、畢業證書。（此為辦退前，申請查證軍職年資應附資料）

6.其他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應檢具之證明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機要人員離職成就退休條件，得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辦理退休。

(二)年齡未滿50歲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或年滿65歲而延長服務者，不得擇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

(三)前述5種方式只能擇一支領，因此，先行退休並擇領展期月退休金者，只能俟年滿60歲或55歲之日起始得領取全額月退休金；提前退休並擇領減額月退休金者，最早僅得於年滿55歲或50歲以後退休時，始得適用減額月退休金規定並於退休後立即支領。因此，未達最早得擇領減額月退休金年齡者，不得先行退休並俟年滿55歲或50歲之日起始支領減額月退休金。

(四)退休事實表應註明無涉刑責，亦無其他應受停(免)職處分，或應移付懲戒事由。

(五)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請退休或資遣者，應不予受理： 
1.留職停薪期間。
2.停職期間。
3.休職期間。
4.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涉嫌內亂罪、外患罪，尚未判決確定，或不起訴處分未確定，或緩起訴尚未期滿。
5.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第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6.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
7.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六)第1項第2款至第7款人員逾屆退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6個月內，以書面向原服務機關申請辦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辦理退休：
1.撤職或免職。
2.6個月應辦理期限屆滿時，仍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2條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定事由者。
(七)前項人員於所定6個月應辦理期限內死亡者，遺族得申請依一次退休金之標準核發給與。但退休條件已達得擇領月退休金，且其遺族符合第18條第4項所定條件者，得按應領月退休金之半數，給與月撫慰金。
(八)前二項人員均以其屆退日為退休生效日。但休職人員應以原因消滅並經權責機關核准復職之日為其退休生效日。前項人員依第3項規定所領之半數本（年功）俸，應由退休金支給（發放）機關自所發退休給與或撫慰金中，覈實收回。
(九)公務人員於申延長病假時，應審酌是否可能符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6條第2項之規定，最遲於延長病假期滿前，送請考績委員會後令其以病假治療。

(十)月退休金每年發放2期，第1期為1至6月，於1月16日發給，第二期為7至12月，於7月16日發給。

(十一)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凡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及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等所得，均應列計個人之綜合所得，其計算方式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命令退休依個案情形適用不同款項，各應備表件及注意事項請參考銓敘部編輯《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

(十三) 優惠存款：退撫新制實施前（84年6月30日以前）年資所核給之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始得辦理優惠存款
1.公務人員於101 年1 月1 日以後退休生效者，其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存款，應符合下列條件（即「全面期間制」）：
(1)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理退休。
(2)退撫新制實施前未曾領取待遇差額、退休金差額，或未支領單一薪給、中美基金、實施用人費率或未實施用人費率事業機構等待遇之任職年資所核發之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始得辦理優惠存款。
(3)公務人員於99年12月31日所任職務為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所核發之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全數得辦理優惠存款者，如繼續依公務人員俸額表支薪，則其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理退休時，保障其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仍得全數辦理優惠存款。
2.警察獎章加發之退休金：
(1)支領或兼領一次退休金之警消人員，其警察獎章所加發之退休金得辦理優惠存款，但支領月退休金人員所加發之退休金不得辦理優惠存款。
(2)警察獎章之採計年資，如係自舊制跨至新制，其得辦理優惠存款金額，應依新舊制年資比例計算。
3.辦理優惠存款之上限金額：
(1)兼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年資且支（兼）領月退休金之公務人員，其所領月退休金及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每月利息，不得超過最後在職本(年功)俸加一倍之75%(年資25年)至95%(年資35年)，且不得超過在職實質所得(含本俸或年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主管職務加給及年終工作獎金之1/12)之70%(年資15 年)至90%(年資35 年)；超過者，調降其公保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存款之金額。
(2)支領一次退休金者、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者及僅具退撫新制實施後年資者3 類人員，不受前開上限規定之限制。
(3)退職政務人員之公保養老給付辦理優惠存款，比照前開(1)、(2)之規定辦理；此外，退職特任政務人員之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金額依前開規定計算後，不得超過新台幣200萬元（兼領月退職酬勞金者，按其兼領比例計算）。
4.辦理優惠存款之開戶事項：
(1)辦理手續：退休人員以直撥入帳方式辦理優惠存款者，於退休前檢具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至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銀）各地分行開設優惠存款帳戶，並於退休生效日起2年內，持退休審定函及存摺赴原開戶之臺銀各地分行辦理優惠存款手續；退休人員以支票或現金方式辦理優惠存款者，應持退休審定函赴臺銀各地分行辦理優惠存款手續。
(2)儲存金額：以百元為單位，整數儲存；百元以下不計。
(3)契約期限：分為1 年期及2 年期兩種，期滿時得辦理續存。
(4)計息起始日：自退休生效日起計息，但優惠存款金額於退休生效日以後存入臺銀者，自入帳之日起計息。
5.辦理優惠存款之續存事項：
(1)辦理方式及應備證件：退休人員應於優惠存款契約期滿日，依下列方式辦理續存手續。
A.親自辦理：退休人員親自持國民身分證、原留印鑑及存摺辦理續存手續。
B.委託辦理：退休人員在臺灣地區及大陸地區以外之海外地區（含港澳地區）者，得委託親友代為辦理；辦理時應持受託人及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原留印鑑、存摺、退休人員最近1個月內列印記事之戶籍謄本及親自簽名之委託書（退休人員在海外地區者，該委託書須最近3個月內經我國駐外機構等單位驗證）。
C.通訊辦理：退休人員在大陸地區以外之海外地區（含港澳地區）者，得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最近1個月內列印記事之戶籍謄本及最近3個月內經我國駐外機構等單位出具之授權書等證件，以書面通訊方式辦理續存。
D.自動續存：退休人員居住國內且未辦理質借者，經與臺銀約定如有溢領優惠存款利息情事，同意由臺銀逕自其優存帳戶扣抵溢領金額者，得申請辦理自動續存。
(2)辦理期限：退休人員應於優惠存款期滿日辦理續存；未辦理者，其儲存之金額改按一般活期存款利率計息。退休人員未於優惠存款期滿日辦理續存者，如自期滿日起2年內補辦續存手續者，得溯自期滿日改按優惠存款利率計息；如逾期滿日2年始補辦續存手續者，僅能自完成續存手續之日起，按優惠存款利率計息；如未及辦理續存手續即亡故者：其優惠存款利息計至期滿日為止（續存後亡故者，自其亡故之次日起，終止優惠存款）。
6.辦理優惠存款之質借事項：
(1)辦理之金融機構：限於原開戶之臺銀各地分行。
(2)質借成數：不得超過原優存金額之9成。
(3)質借利率：按優存利率計算。
(4)質借期限：以不超過原優存期滿日為限；但得於期滿日起2年內辦理優惠存款之續存及質借之續借手續。
7.不得提取優惠存款金額之規定：
(1)退休人員主動提取優惠存款金額者，所提取之優惠存款金額不得再行存入。
(2)退休人員儲存之優惠存款金額經依法扣押解繳，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而提取，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提取之日起2 年內申請恢復優惠存款；其經銓敘部同意恢復優惠存款者，自優惠存款金額回存之日起，按優惠存款利率計息。
8.溢領優惠存款利息之處理方式：退休人員如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及第24 條應停止或喪失領受月退休金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未停止者，由支給機關負責追繳其自應停止辦理日起溢領之金額外，並依民法所定不當得利規定，按法定利率加計利息繳庫（不受5年時效之限制）。
9.拋棄優惠存款權利領取較高月數之公保養老給付方式：查103年6月1日修正施行之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16條第2項、第10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55條第2項規定，公保法修正施行前之年資，最高給付36個月之一次養老給付；修正施行後之年資，得再加給，最高以給付42個月(保險年資每滿1年，給付1.2個月)為限；但辦理優惠存款者，最高以36個月為限。退休(職)人員如欲選擇領取超過36個月之養老給付者，須以切結方式拋棄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權利，且經權責機關審定並領取一次養老給付後，即不得請求變更。

（十四）人事、主計人員退休案件，另依規定程序層轉報送。(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27參照)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三、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

四、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

五、所得稅法第14條。

	使用表單
	1、 退休人員事實表。

2、 退休公務人員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3、 月退開戶資料表。

4、 新制退撫給與資料卡。

5、 公政務人員辦理優惠存款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6、 退休後從事志願服務工作之意願調查表。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退休作業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俸給作業公務人員退休案件報送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員退休案件報送作業：
	
	
	
	
	
	

	(一)檢查退休事實表各欄內容是否均已詳實填列？有無簽名蓋章？補償金、養老給付及直撥入帳等欄位是否勾選？
	
	
	
	
	
	

	(二)逐項查驗應附之表件是否齊備？
	
	
	
	
	
	

	(三)查驗任職年資是否均合於採計規定？如有未送審年資，是否已行文辦理年資查證？經歷年資有無誤漏需辦理更正或查註者？
	
	
	
	
	
	

	(四)審核退休事實表及相關表件無訛後，有無於退休事實表加蓋人事主管及機關長官職章或職名章？
	
	
	
	
	
	

	(五)曾支領主管加給是否檢附證明文件（派令、薪資單等）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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